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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重建基金会执行长谢志诚：灾后重建公平最重要 
来源： 经济观察报 发布时间： 2008 年 06 月 01 日 10:36 作者： 程志云 

  

  台湾“九二一”震灾重建基金会执行长谢志诚仅在北京逗留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要飞往

四川灾区。“时间总是紧巴巴的。”他说，他正忙着向大陆同行们传授台湾灾后重建的经验。 

 

  财政与金融举措 

 

  1999 年 9 月 21 日，台湾发生里氏 7.3 级大地震，死亡 2347 人，房屋倒塌 50644 户，

半倒 53317 户，损失惨重。谢志诚回忆说，地震灾害发生后，台湾当局很快作出了反应，

出台《九二一重建特别条例》。 

 

  《特别条例》中对灾民财政与金融方面的救援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建立了房屋慰助金制度。根据 《台湾省天然灾害救助金核发标准规定》，政

府对于灾后损坏的建筑物所给予补助按照全倒的住宅与半倒的住宅分为两类：住宅全倒的

家庭，以户内实际居住人口为计算基准，每口发给 2 万元新台币，以 5 口人为上限；住宅

半倒的家庭减半计算。此后，政府将房屋全倒家庭的慰助金提高至 20 万元新台币。此外，

对灾区内的土地和建筑物减免房屋税及地价税。 

 

  其二是建立紧急融资制度。根据《九二一地震灾民重建家园紧急融资专款之提拨及作

业应注意事项》，台“中央银行”提拨邮政储金转存款 1000 亿元新台币为提供银行办理“九

二一”地震灾民购屋、住宅重建及修缮等长期低利、无息紧急融资。 

 

  根据规定，购屋及住宅重建贷款每户最高为 350 万元新台币，150 万以下免息，超过

部分，固定年利率 3%(后调整为 2%)，超过 350 万元新台币部分，按一般贷款办理。 

 

  第三是出台灾民安置措施。谢志诚介绍，台政府采取三种方式安排灾民。凡地震前实

际居住房屋为自有房屋，经乡镇市公所认定为全倒或半倒的受灾户，可以凭着租赁契约每

人每月领取 3000 元新台币津贴，一次发放一年的额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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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房可住的灾民可以提出申请使用临时住宅。由辖区公所统一分配，以一年为原则。

分配了临时住宅的家庭，需签订临时住宅借住契约。 

 

  除此以外，房屋损失的灾民还可以跨县市申请购买政府兴建的国民住宅，但以一户为

限，其购买价格依原定公告价格七成计算。购买者除自备款 10 万元新台币以现金缴交外，

其余每户可贷款金额最高 350 万元新台币。 

 

  记者了解到，尽管银行提供了低息贷款授信，但仍然有诸多灾民要求银行承担倒塌房

屋的按揭贷款。受灾户曾经组成联盟，要求台政府督促金融机构承担受灾户贷款损失。但

台财政部门坚持，债权债务关系只能通过协商机制处理，不能强制银行接受。 

 

  谢志诚表示，公平是灾后重建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如果银行承担了灾民的按揭损

失，那么对于那些没有办理住房按揭的灾民而言就太不公平了。 

 

  “九二一”重建基金会的作用 

 

  谢志诚介绍，“九二一”基金会是一个统筹台湾当局拨款及民间捐款，并将这些资金用

于住宅重建的“半官方”机构。最多的时候，管理资金达 140 亿元新台币。该基金会在灾后

重建，尤其是产权复杂的集合式住宅的重建工作中，起到了重要作用。 

 

  谢志诚告诉本报，“九二一”地震之后，大量损毁的集合住宅或小区需要重建。但重建

工作面临着复杂的产权关系。例如，因为产权属于许多户人家共有，要能够以最快的速度

办理重建的唯一条件就是住户全部同意参与重建。“但是震灾之后，有住户不愿意留下来，

有人经济发生困难没有能力再参与重建，林林总总的问题都集中在一起。要能够有这样的

共识，谈何容易。”他说。 

 

  为此，灾后近一年的时间，各界用了很大的力量想要协助受灾户重建，但总是遇到很

大的挫折。 

 

  当时，台湾《都市更新条例》中对住宅的更新有一个 “多数人表决”的机制。在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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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九二一”基金会决定通过这套法规来突破僵局，推出 《协助受灾集合住宅更新

重建方案》，引导集合住宅受灾户重新开始启动重建计划。 

 

  在已经启动重建程序的集合住宅和小区中，重建资金成为一个难题。实际的情况是集

合式住宅的产权归所有住户共有，没有银行愿意贷款给“有人要重建、有人不重建”的集合

式住宅。 

 

  谢志诚表示，“九二一”基金会当时决定推出“临门方案”，由“九二一”基金会运用民间

捐款 50 亿元新台币，一方面购买集合住宅中不愿意或不能参与重建者的产权，与其他愿

意参与重建者一起重建家园；另一方面在“无担保”下，提供盖房所需要的所有资金给愿意

参与重建的受灾户。等到房子盖好，再依据法令程序办理产权移转，有了担保品后再向银

行办理优惠贷款还给“九二一”基金会。 

 

  “在建设过程中，我们把资金的运作委托给商业银行进行运作；把工程的监理委托给

由业主组成的‘都市更新会’来审查；将开发建设委托给建筑公司来运行。基金会仅仅扮演

协调人的角色。这就像是踢足球一样，在临门前补上一脚！”谢志诚说。 

 

  意想不到的是，这个不被看好的“临门方案”获得了巨大的成功。不仅帮助集合住宅的

受灾户迅速重建家园，此外，80 亿元新台币的“无担保”融资，呆账只有 350 万元新台币。 

 

  据谢志诚介绍，截至目前，“九二一”基金会共贷款建设 64 栋集合住宅大楼，占所有

灾后重建集合住宅的将近 50%，其中绝大部分是中低收入灾民的住房。 

 

  “九二一”地震 9 年之后，“九二一”震灾重建基金会将在今年 6 月宣布解散。其剩余的

现金 44.2151 亿新台币和建设的不动产，将依章程规定移交给“财团法人赈灾基金会”。 

 

  谢志诚认为，灾难中制定的一些应急措施很可能会有其创造性。其中一些合理和好的

还可能修改上升为法律。 

 

  谢志诚说，与台湾相比，大陆真的很大。面对大自然，我们要谦卑，面对四川大地震

我们要谦卑，台湾的经验杯水车薪。面对如此巨大的灾难，政府的强势作用不是件坏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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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议民间力量要支持政府做好安置灾区群众和灾后重建的事情，服从政府的引导。他表

示，目前很多非营利组织和非政府组织都很关心社会福利，也比较注重细节，大家应该联

合起来，共同组成一个平台分工合作。 

 

 


